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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

“守护生命” 工程工作方案

为解决当前我市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突出问题,

遏制交通事故多发态势,市政府确定,在全市实施为期三年

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“守护生命”工程.具体方案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的

重要指示精神,准确把握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新形势新要求,

有序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“守护生命”工程,推进 “三项

建设”,即:交通安全设施样板路和 “平安路口”建设、“两

站两员”(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、交通安全管理员、交通安

全劝导服务站、交通安全协管员)建设、智慧公路建设;强

化 “四个治理”,即: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

法治理;确保实现 “三个明显下降”,即:农村地区道路交

通事故总量明显下降、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明显下

降、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明显下降,推动全市农村地区道路交

通安全形势稳定向好.

二、工作目标

２０１９年,基本完成国道２２０、国道３０９、国道３４０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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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１０２、省道２４０、省道１０３等６条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整治

完善任务,三级以下县乡公路基本标志标线覆盖率达到

５０％,急弯、陡坡、临水临崖等隐患路段按照规范要求设置

警示标志、防撞护栏等设施.所有镇建立交通安全管理服务

站.全市建设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１０００个,其中 “警保合

作”一级劝导站５０个.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全部接入农村

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.

２０２０年,基本完成国道１０４、国道３０８、国道１０５、省

道１０４、省道３４１、省道２３４、省道１０５等７条公路交通安全

设施整治完善任务,三级以下县乡公路基本标志标线覆盖率

达到８０％.建设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１０００个,其中建设

“警保合作”一级劝导站５５个.全部国省道及重点县乡道交

通基础设施和管理数据全部接入 “城市交通大脑”,实现重

点路段智能监管全覆盖.

２０２１年,基本完成国道２０５、省道２３７、省道３１７、省

道２４１等４条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整治完善任务,全部完成

１７条国省道重点整治提升工作,基本实现三级以下县乡农

村公路交通标志标线和基本安全防护设施全覆盖,公路交通

安全设施建设标准达到全国一流水平.“两站两员”建设全

部完成,镇 (街)、村 (居)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,其中建设

“警保合作”一级劝导站１０５个,实现每个镇建设２个高标

准劝导站.建设高水平智慧公路,依托 “城市交通大脑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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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完善的农村智能交通管理架构,安全研判、预警和预防能

力得到加强.

三、主要任务

(一)打造样板、补齐短板,提升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水

平.

１．打造交通安全设施样板路.将国道１０４ (济南新旧动

能转换先行区段)打造为全省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样板路,以

１７条国省道为重点,按照 “一路一策”、分步实施的要求,

完善标志标线、交通信号灯、视频监控、电警设备、隔离护

栏、照明等设施.深入推进 “平安路口”建设,围绕国省道

沿线村道、便道接入口,根据实际需求和规范要求,加快完

善减速带、警示柱、爆闪灯等设施.针对国省道穿城路段,

根据交通管理需求,完善交通设施,提高道路安全水平.

２０１９年,基本完成省道１０２等６条国省道交通安全设施完

善任务;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国道１０５等７条国省道交通安全

设施完善任务,同步完成５０％的国省道沿线存在安全隐患

的接入口交通安全设施完善任务;２０２１年完成剩余４条国

省道交通设施完善任务及国省道沿线存在安全隐患的村道、

便道接入口交通安全设施完善工作.(责任单位: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,各区县政府、济南高新区管委

会、市南部山区管委会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、

莱芜高新区管委会 (以下统称各区县政府);完成时限: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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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推进,２０２１年年底全部完成)

２．开展公路等级提升行动.持续对交通事故多发的县

乡道路重点路段进行改造,最大限度消除道路安全隐患.

２０１９年,完成省道１０２章丘绕城段拓宽改造,启动国道２２０
瓶颈路施工改造.２０２０年,完成国道１０５平阴绕城段和省

道１０１槐荫段瓶颈路施工改造.２０２１年,完成国道２２０长

清南段瓶颈路施工改造.同时将国道３０８瓶颈路改造及其他

国省道升级改造列入规划并尽快组织实施.(责任单位:市

交通运输局、各区县政府;完成时限:２０２１年年底)

３．补齐县乡村道路安全设施短板.全面排查无标志、

无标线、无安全设施的 “光板路”,制定整治标准,分步推

进实施.２０２１年年底全部完成整治,实现交通标志、标线

及交通安全基本设施全覆盖.(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;完

成时限:２０２１年年底)

４．严格落实 “三同时”制度.针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道路,严格落实交通标志和标线、防撞护栏、交通信号灯、

视频监控、交通事件监测等设施与道路建设同时设计、同时

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 “三同时”制度,从建设源头避免新

增安全隐患.(责任单位: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５．建立公路安全隐患 “动态清零”制度.委托专业机

构,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调研,为统筹治理提供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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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.完善公路交通安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长效机制,推进学

校、农村集市周边及城乡结合部等重点部位隐患整治,完善

安全防护设施,确保通行安全.(责任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区县政府;完成时限:

２０２０年年底)

(二)健全机制、充实力量,做强农村交通安全管理队

伍.

６．完成 “两站两员”建设.加大财政保障力度,补齐

人员、场地、装备、设施、制度、经费六项短板,完成街镇

交通安全管理服务站建设,编制农村劝导服务站建设规划,

确保三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,达到一名专职劝导员、一处劝

导工作岗亭、一本工作台账的基本配置,落实管理职责,完

善管理机制和考核办法.(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、市公安

局;完成时限:２０２１年年底)

７．推广拓展 “警保合作”.加快推进 “警保合作”一级

劝导站建设,配备固定板房,安装视频监控,配置对讲机等

设备,配置１名警保合作劝导员、１至２名保险公司协保

员,履行协管员交通管理职责,参与事故快处,提供车驾管

等交管服务.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各区县政府;完成时

限:２０２１年年底)

８．全面推行 “路长制”.建立由镇街主导的农村道路交

通安全工作机制,推行由区县政府统筹、镇政府 (街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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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)负责、村居 “两委”具体实施的 “路长制”,重点乡村

道路明确由村居 “两委”成员担任 “路长”,开展道路巡查、

违法劝导、宣传服务、隐患排查等工作,实现全方位管控目

标.(责任单位:各区县政府、市公安局;完成时限:２０１９
年年底)

９．加强基层交管队伍建设.加强公路巡逻民警中队建

设,增加警力配备和辅警招录,逐步解决警力严重不足、队

伍年龄老化、管控不力等问题. 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市

财政局、各区县政府)

(三)完善硬件、升级软件,全面推动智慧公路建设.

１０．升级县乡道路交通管理科技设施.２０１９ 年推进

１５００公里县乡道路电警设备、视频监控、固定测速、信号

灯、诱导屏等前端设备建设.２０２０年对全市县乡道路智能

科技系统进行升级完善,提升管控覆盖面.２０２１年开展

“回头看”,查缺补漏,确保满足管理需求. (责任单位:市

公安局、各区县政府)

１１．提高农村道路交通管理智能化水平.２０１９年,将

“农村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”逐步接入 “城市交通大脑”

平台,镇街服务站全部接入 “农村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”,

公路巡逻民警及三级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人员全部安装使用

“农村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”APP.２０２１年, “城市交通

大脑”开发完成针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功能模块,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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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完善的公路 “智能交通感知层”,形成覆盖全市城乡道路

的动态感知体系. 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市大数据局、各

区县政府;完成时限:２０２１年年底)

(四)紧盯源头、净化秩序,全面提升公路通行环境.

１２．开展源头整治行动.紧盯 “两客一危”和货车等重

点运输企业,对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企业列入全国安全监管

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;对发生死亡１—２人交通事故的企业

实施重点督导,严格落实违法抄告、约谈、问责制度和暂停

营运、停业整顿、取消资格等处罚措施.以村居为单位,以

农村面包车、摩托车及非法三四轮机动车、报废及未年检车

辆、非法拼装及改装、客货运专业运输车辆等五类车辆和新

学驾驶人、满１２分记分驾驶人、发生一般以上事故驾驶人

为重点,建立 “一车一人一档”,实行 “户籍化”管理,落

实监管措施.(责任单位: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各区

县政府)

１３．开展交通秩序净化行动.依法严查农村面包车超员

超速、无证驾驶、酒后驾驶、人货混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

为;严查非法三四轮机动车违法载人、无牌无证以及销售非

法三四轮机动车等违法行为;严查渣土车、危化品运输车等

重型货车超载、超速、闯红灯等严重违法行为,加强部门信

息共享和联合处罚.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应急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各区县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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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４．开展宣传教育提升行动.深化交通安全 “进村、进

户、进集市、进学校、进企业”五进宣传,重点加强进城务

工人员、老年人和中小学生交通安全自护宣传.推进 “八个

一”工程,即开展一次交通安全普法宣讲、播放一部交通安

全警示教育片、发放一批农村交通安全知识手册、发放致农

民朋友的一封信、组织一次红白喜事活动安全出行承诺、设

置一处交通安全宣传栏、摆放一批酒驾劝阻桌签、收看一个

交通安全宣传栏目.２０１９年年底前实现三个１００％,即所有

行政村有大喇叭宣传交通安全;所有行政村有１处宣传栏;

所有学校、幼儿园设有交通安全宣传栏,并将交通安全教育

列入安全教育课时. 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各

区县政府)

１５．开展交通违法曝光行动.协调新闻媒体,开展 “事

故多发路段、高危风险企业、突出违法车辆、典型事故案

例、终身禁驾人员”五大曝光行动,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定

期曝光,震慑交通违法,督促落实安全管理责任.(责任单

位: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各区县政府)

(五)强化领导、严格追责,完善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体

系.

１６．健全统筹推进机制.按照 «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

全责任制规定»(省政府令第３１５号)和 «济南市实施 ‹地

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›实施细则»(济办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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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０１８〕４１号)要求,建立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“党政同责、

一岗双责”责任体系,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责任.

调整完善市、区县两级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 (以下简称

交安委)设置,实行部门集中联合办公、实体化运转.镇街

参照区县建立交通安全管理组织协调机制,统筹农村道路交

通安全工作,健全例会、通报、督办、约谈、考核 “五项制

度”,提高管控能力. (责任单位:市公安局、各区县政府;

完成时限:２０１９年年底)

１７．夯实问责追责机制.较大生产安全交通事故、死亡

１至２人的一般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分别由市政府、区县政府

成立调查组.对农村地区发生的较大非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参

照较大生产安全交通事故由市政府成立调查组.严格 “一案

双查”制度,既要追究企业责任,也要依法倒查政府监管部

门责任,推动对事故责任单位的民事、行政和刑事 “三责同

追”.(责任单位: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各

区县政府)

１８．建立考核评价机制.在全市安全生产考核中增加道

路交通安全分值权重.研究制定 «全市道路交通安全考核评

价办法»,从党政领导、基层交管力量建设、农村公路隐患

整治、交通安全宣传和交通事故等方面明确评分标准,以考

核推动责任落实. (责任单位: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;完成

时限:２０１９年年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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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市交安委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农村

道路交通安全 “守护生命”工程总体工作开展,日常工作由

市交安委办公室 (设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)负责.各区县交

安委全面负责本辖区相关工作推进实施.市、区县两级政府

建立完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,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“守护生

命”工程实施提供资金保障.

(二)细化责任分工.各区县、市有关部门要建立相应

组织领导机制,落实一把手负责制,按照 “一个项目一个班

子一个方案”要求,研究制定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,细化任

务分工和进度安排,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

局.

(三)强化监督考核.由市政府统一组织,市交安委办

公室具体实施,加大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力度,按照时限、

分工对各单位落实本方案情况实施督导考核.对工作不力、

进展缓慢的,责令限期整改,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,依

法依规予以追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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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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